[bookmark: _GoBack]平山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
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平山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及时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安排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进行宣传动员和开展摸底核查，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18年末，实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共4534户，18050人（其中机关单位人员300户46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6662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76户4304人，2014年脱贫58户258人，2015年脱贫86户377人，2016年脱贫287户1257人，2017年脱贫242户929人，2018年脱贫230户912人，未脱贫174户571人（其中2018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新纳入8户25人），贫困发生率降至3.18%。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脱贫攻坚工作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和“精准扶贫”的工作理论，创新扶贫开发思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为工作对象，以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为目标，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家庭增加收入来源，实现我县到2019年末全县脱贫摘帽，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
（2） 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共投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9.17万元，计划扶持建档立卡户188人，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如下：
1.省外转移就业83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12.45万元；
2.省内州外转移就业49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3.92万元；
3.州内县外转移就业56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2.8万元。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期限：项目建设期限为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31日。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1月29日—3月4日，为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阶段。主要完成入户宣传、申请资料收集、逐级审核、拟补助人员公示（10天）并根据公示结果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3月5日—25日，为项目实施阶段。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后，组织实施项目并完成乡级初验、初验结果公告（10天）。
第三阶段：3月26日—31日，为项目收尾阶段。主要完成补助兑付和项目资料收集归档。
五、项目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资金来源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资金来源文件依据为：《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
（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环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给予交通费补助。具体为： 
1.补助对象：平山乡建档立卡户中家庭成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外出务工并在务工单位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
2.补助标准：
（1）省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1500元／人；
（2）省内州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800元／人；
（3）州内县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500元／人。
（3） 补助资金申请、兑付
1、补助资金申请：符合补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外出务工人员本人填写《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补贴申请表》交村委会和平山乡人民政府审核，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①由用人单位开具的稳定就业三个月收入证明、工资发放表、工资条或工资银行流水等复印件中的其中一种，但必须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②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补助资金兑付：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经平山乡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通过当地银行网点将补助资金发放到农户开立的银行账户，最终补助人数以实际发放人数为准，如有结余资金，用于2019年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
六、组织管理及其它相关要求
（一) 管理及职责
1.管理
（1）项目主管单位：梁河县扶贫办
（2）资金监管单位：梁河县财政局
（3）行业主管部门：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项目实施单位：平山乡人民政府
2.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管理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1） 梁河县扶贫办：履行县政府职能，组织项目实施方案审核，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2）梁河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3）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乡镇开展宣传动员、摸底调查、审核等前期工作，督促乡镇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和负责补助政策解答。
（4）平山乡人民政府：①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批复后能够顺利实施；②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初验、补助资金兑付及项目资料收集归档；③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时报送项目进度报表。
（二）组织管理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完成，成立平山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周德旭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8988238821
副组长：赵仁厅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5894406892
成员：赵家敏   乡党委副书记
      许  智   乡政法综治维稳副书记、副乡长
尹本国   乡党委委员、乡纪委书记
       董诗满   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蔺海霞   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寸得先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王大济   平山村党总支书记
      李艾华   天宝村党总支书记
      瞿生维   勐蚌村党总支书记
      冯恩统   核桃林村党总支书记
      瞿发山   小园子村党总支书记
      闫信教   上河东村党总支书记
李会连   乡社保中心主任  15969051521
       赵  怡    乡脱贫攻坚指挥部工作人员 
          杨孝禄   乡综治办工作人员 15388826591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劳动保障所，办公室主任由李会连同志担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三）其它相关要求
（1）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乡村各种会议、宣传单、宣传栏、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就业扶贫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引导贫困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调动贫困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2）做好项目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全程收集并整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将项目档案包成书报县扶贫办备案，项目实施单位同时存档备查。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项目区受益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按照省外务工83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5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5万元；省内州外49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万元；州内县外56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2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2万元。同时，通过项目扶持，为外出务工人员和贫困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促进全县经济增长。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当地就业压力，使务工家庭长期受益，为农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并使脱贫成果得到长期巩固。
（三）扶贫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将使平山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受益188人，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消除贫困，稳定脱贫，有效控制返贫率，为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和全县脱贫目标夯实了基础。


附件：平山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花名册

                          
   平山乡乡人民政府
                              201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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